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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落實「學用合一」之理念，提升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學生就業知識、技能與態度，並協助其職涯規劃，增加職場競爭力，特訂定 《國立東

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校外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實習教育目標  

(一) 透過「做中學」，培養學生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 

(二) 熟悉自然資源與環境領域，了解職場現況與自我能力與興趣的差距，以便做適當

的調整與充分的就業準備。 

(三) 透過實習，尋求適合個人的學以致用方法，建立未來職場的基礎，連結畢業後的

職業生涯。 

三、 實習實施對象  

(一) 「自然資源與環境」為本系主要實習認定課程，修習此課程學生，須參加本系辦

理之實習說明會，始得依本辦法進行校外實習。  

(二) 學生可提出實習機構推薦，由系辦收件後送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審議。 

四、 實習課程進行方式 

(一) 實習學生需選定指導老師、參與授課教師規劃之相關課程，並赴校外機構進行實

習，最低實習總時數為 240小時。 

(二) 赴校外機構實習，原則上應於修習實習認定課程期間同步進行，或課程開始前之

寒暑假先進行實習。 

(三) 實習學生須至少安排一次訪視教師訪視會議。 

(四) 實習學生須於實習結束後二週內繳交相關實習成果資料，完成“學生校外實習報

告書”(表五)。 

(五) 系成立實習輔導小組，不定期開會，綜理校外實習相關事務。 

五、 實習方式之選定 

(一) 實習機構須由實習輔導小組老師或指導教授完成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表一) 

(二) 實習機構應選擇經政府機關立案或核准，且有良好制度及信譽、符合學生專長

之機構作為實習單位，並應與校外實習機構簽訂課程合作意向書(表二)，以規範

雙方權利義務 

(三) 學生選定實習機構後，需與校外實習單位簽訂“校外實習機構合作合約書”(表

三) 

六、 校外實習成績評核 

(一) 校外實習成績占實習認定課程成績之百分之六十（60%）為原則。 

(二) 學生非經核可不得中斷實習，否則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計算。 

(三) 實習期間，委由實習輔導小組老師或指導教授完成“校外實習學生訪視評量表”



(表四)。 

七、 相關費用 

(一) 實習課程所發生之交通膳宿(含境外實習出國機票、證照、簽證)等費用，應由選

課學生自理，或自行申請各項獎助學金、計劃。 

(二) 學生於校外實習，必須加辦意外保險或適宜之保險，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 

八、 實習期間差勤 

(一) 實習為正式課程之一部分，實習期間之出勤差假等事宜，須依實習機構之規定辦

理，並列入實習成績評核項目。 

(二) 實習期間請假應事先辦理手續，並經實習機構主管核准；未依規定請假者視同曠

職，曠職逾三日（含）以上，視同未完成職場實習，得由實習機構予以辭退。 

(三) 實習期間依規定辦理之事病假總時數，不得超過實習總時數之三分之一（含）以

上，否則視同未完成實習，不列入本課程成績評核。 

九、 實習學生職責 

(一) 學生應於實習前提出本系實習合作機構的錄取證明。 

(二) 實習期間，實習學生應遵從實習機構之規定及安排，進行實務學習。 

(三) 校外實習機構得要求實習學生書寫實習日誌，並與實習機構指導老師及本課程授

課教師進行討論。 

(四) 學生於實習期間在實習單位之任何作業產出物，於實習結束時，其所有權應 歸

屬該實習單位所有；惟實習單位如與學生於實習過程中有另行約定者，依雙方之

約定為之。 

十、 實習期間工作注意事項 

(一) 遵守實習機構規定，注意個人安全衛生。 

(二) 虛心學習並服從主要實習指導負責人或單位主管之指導。 

(三) 實習期間應注意衣著儀容。 

(四) 不擅入他人辦公場所，不翻閱他人文件。 

(五) 謹守職場倫理及商業機密。 

(六) 不擅取或侵占公物。 

(七) 實習期間若有異常情事，應即刻向授課教師或本系反映處理。 

(八) 實習期滿應繳還實習機構提供之工具、書籍、資料或識別證等。 

十一、 特殊需求 

考量學生之不同興趣、志向、與未來職涯發展，如有特殊情形及需求之學生，得經

由該學期實習認定課程授課教師同意後，始得申請調整相關校外實習時數與方式，

並報課程委員會備查。  

十二、 本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院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

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